附件2

2013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专业学位报考条件承诺书

一、工程硕士报考条件

具备以下条件之一的在职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人员，或在学校从事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教学的教师可以报考：
（一）2010年7月31日前获得学士学位。
（二）2009年7月31日前获得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毕业证书。
报考电子与通信工程、控制工程、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的考生可不受年限的限制，入学前未达到上述年限要求而被录取为工程硕士生的，需在修完研究生课程并从事工程实践两年以上，结合工程任务完成学位论文（设计），方可进行硕士学位论文（设计）答辩。
二、公共管理硕士（MPA）报考条件

2010年7月31日前国民教育序列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毕业并取得毕业证书（一般应有学位证书）的在职人员。重点招收政府部门和非政府公共管理机构人员。
符合报考条件的政府部门管理人员须按照国家公务员局的统一要求，持省级人事部门的推荐意见进行资格审查。
非政府部门人员，资格审查表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填写推荐意见，非政府部门人员录取比例一般不超过本校当年招生限额的20%。
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（签字前，请认真阅读所报专业学位的报考条件）

承  诺  书

一、我已阅读了“在职攻读专业学位报考条件”。

二、我保证我所提供的毕业证、学位证真实、准确，并符合我所报考的专业学位的报考条件。

三、无论何时，若本人学历、学位证书经学校或国家认证部门查证为不属实，即取消学习资格。

四、我愿意承担由于我所提供的材料存在问题带来的一切责任和后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考生签名____________________

__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
